
服务更便利

试行公安服务“一窗

通办”、探索实施电子居住

证改革、在大型机场开通

旅客“易安检”服务……公

安部日前制定并印发

2022年推进行政管理服

务改革优化营商环境重点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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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刘玲琳 肖茂鹏

夫妻离婚以后，妻子才发现丈夫之前婚内出轨，并向

第三者转移过财产。双方已经达成离婚协议时，女方还

能要求重新分割财产吗？近日，衢州市衢江区法院审理

了这样一起离婚后财产纠纷。

2015年 1月，张女士与陈先生相识相恋后登记结

婚。但婚后渐渐争吵不断，最终于2020年10月达成离婚

协议，结束了近6年的婚姻。其间双方也未生育子女。

本以为可以好聚好散，不料离婚1个月后，张女士偶

然得知前夫曾婚内与徐某有染，且徐某已怀上前夫的孩

子。在张女士离婚2个月后，前夫与徐某的孩子出生。

张女士还发现，前夫在两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通过

微信、银行转账等方式，多次转给徐某60万余元款项，并

为徐某支付豪华轿车定金、首付款等费用合计12万余元。

得知真相后，张女士将前夫陈先生和徐某告上法庭，

认为陈先生在签订协议离婚时存在隐匿、转移夫妻共同

财产的行为，要求二人返还婚内转移的属于自己的财产。

衢江区法院经审理认为，陈先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转账给徐某的款项及购车款，扣除徐某转回给陈先生

的款项，尚余60万余元属于未经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

考虑到陈先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隐匿转移财产的行

为，存在明显过错，且其与徐某婚外情的行为有违公序良

俗，酌定陈先生与徐某共同返还张女士40万元。

陈先生与徐某均不服，向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上诉。经二审审理，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陈先生与徐

某分两期于6个月内支付张女士38万元。

法官说法：
民法典规定，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

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

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

者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夫妻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有平等处置的权利，如果

一方发现对方隐匿、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给自己带

来损失时，即使是离婚后，也可以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重

新分割。

违规销售进口水果
水果店被立案调查

通讯员 徐亮

近日，杭州义蓬市场监管所执法人

员对辖区内一家水果店未严格执行进口

水果疫情防控规定、未履行进货查验制

度、未使用“浙食链”系统对进口水果进

行登记报备的行为，进行立案查处。

此前，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检查中，义

蓬市监所执法人员发现辖区内某水果店

未按照《浙江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

强进口冷链食品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省疫情防控办［2021］119号）规定要求，

做好进口水果“浙食链”登记报备工作，

未按规定查验供货者核酸检测报告、消

杀证明、检验检疫证等相关材料，执法人

员当场对该水果店下达责令整改通知

书，责令限期整改。

近日，执法人员再次对辖区内进口

水果店开展“回头看”专项检查，发现该

水果店仍存在新进部分进口水果（美国

西梅、红布林）未按要求进行“浙食链”

追溯登记，未查验“三证”情况，涉嫌违

反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对该店进行立

案调查。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不更正征信记录
可构成名誉侵权

《人民日报》倪弋

案情回顾：
周某为莫某向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后经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周某的

保证责任被免除。3年后，周某发现自

己被列入了不良征信记录，遂向银行提

出书面异议，并申请消除不良征信记

录。但银行在收到周某提出的异议后未

上报信用更正信息，导致周某的不良征

信记录一直未消除，并使周某在办理信

用卡、贷款等金融活动中受限制。周某

遂诉至法院，要求银行协助撤销周某的

不良担保征信记录。法院遂判决该银行

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报送个人信用

更正信息。

法官说法：
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据民法典第一

千零二十九条的规定，信用评价关涉个

人名誉，民事主体享有维护自己的信用

评价不受他人侵害的权利，有权对不当

信用评价提出异议并请求采取更正、删

除等必要措施。银行作为提供信用评价

信息的专业机构，具有准确、完整、及时

报送用户信用信息的权利和义务，发现

信用评价不当的，应当及时核查并及时

采取必要措施。

本案中，该银行未及时核查周某已

依法免除担保责任的情况，在收到周某

的异议申请后，仍未上报信用更正信息，

造成征信系统对周某个人诚信度作出不

实记录和否定性评价，其行为构成对周

某名誉权的侵害。

近年来，金融机构怠于核查、更正债

务人征信记录引发的名誉权纠纷案件逐

渐增多。本案依法适用民法典关于“信

用评价”的相关规定，明确金融机构具有

如实记录、准确反映、及时更新用户征信

记录的义务，有力督促金融机构积极作

为，加强日常征信管理，优化信用环境；

同时引导公民增强个人信用意识，合法

维护自身信用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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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杭互法

为缓交诉讼费，提交“困难证明”，结果被细

心的法官瞧出端倪。近日，高某被罚款2000元。

原告高某是一名网店经营者，因与合作的电

商平台发生纠纷，将其诉至杭州互联网法院，要

求平台赔偿损失24万余元。

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原告高某需向

法院预交诉讼费2000余元。几天后，原告高

某通过网上诉讼平台，向法院提交了一份《缓

交诉讼费申请书》。其中载明，“因原告经济困

难，无力缴纳该案诉讼费用，向法院申请缓交

诉讼费。”

与上述申请一同提交的，还有一份落款是原

告居住地居委会的“证明书”，落款处盖有“居委

会公章”。

法官发现，这份“证明”有多处语病和标点

符号错误。为确认情况，法官与居委会取得联

系。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上述“证明”并非由

他们出具。

经法官再三询问，原告始终强调该“证明”确

由居委会出具。但当法官问及该“证明”由何人

出具时，原告回答含混不清。居委会随后向法院

提交了书面《情况说明》，表示从未出具过该“证

明”，上面加盖的印章也不是居委会真实使用的

公章。

由于伪造证明文件属于妨碍诉讼的违法行

为，法院依法对原告的不诚信行为作出罚款

2000元的处罚决定。

法官提醒，法律规定缓交诉讼费的条件有：

（一）追索社会保险金、经济补偿金的；（二）海上

事故、交通事故、医疗事故、工伤事故、产品质量

事故或者其他人身伤害事故的受害人请求赔偿

的；（三）正在接受有关部门法律援助的；（四）确

实需要缓交的其他情形。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

应当在起诉或者上诉时提交书面申请、足以证明

其确有经济困难的证明材料以及其他相关证明

材料。

离婚后发现前夫曾出轨并转移财产
女子将前夫和第三者一起告上法庭
法院：再次分割财产，且女方可以多分

想缓交2000元诉讼费，却被罚了2000元
法院：这个做法妨碍诉讼


